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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確保公投宣傳活動順遂

防範公投宣傳處所遭破壞

維護選票印製、運送安全

投開票日警力規劃

辦理選前同步查緝賭博專案

前言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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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訂於12月18日舉行，本次公投4案

(重啟核四、反萊豬進口、公投綁大選、珍愛藻礁)，涉及能

源政策、食品安全、選舉公投及環保議題等重大政策，相關

政黨及提案團體近期動員舉辦各種意見宣傳活動，強力宣傳

政策理念爭取支持，預判公投宣傳活動規模將增大，場次必

然增多，維安工作更趨繁重，全體警察人員全力以赴，做好

安全維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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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10月17日至12月8日公投宣傳活動330場，
參加人數25,173名，使用2,115名警力，
採取相關措施如下：

一、製作大型活動檢核表，確保活動順

利安全及交通順暢。

二、律定現場指揮官，明確任務分工。

三、強化蒐證辨識，防止反對方鬧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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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目前本市公投宣傳處所計有22處，加強防止宣傳處所遭
侵入、丟擲石塊、潑灑油漆及放置爆裂物等危害。

建立安全
措施檢核
表，協助
建立完善
安全維護
措施

設立電子
巡簽，列
入巡邏重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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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公投票印製
12月10日至14日選票

印製期間，本局保大

、刑大、少年隊及婦

幼隊等制服及蒐證警

力共15名，並責由保

大大隊長劉全福進駐

，指揮，配合選委會

人員實施全日安全維

護工作。

安維重點
1.從公投票印製到發

放，全程派遣警力維

護。

2.針對進出印製廠工

作人員進行檢查及全

程蒐證，防止公投票

外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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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公投票發放

選票印製完成後，12
月15日由各區選務中
心派員領取，各分局
派遣前導、殿後警力
2車4人駕駛巡邏車實
施戒護，運回各區選
務中心後，回報解除
管制。

公投票存放戒護

12月15日各區選務中心
將選票領回存放，由本
局各分局派員協同各區
選務中心選務人員實施
全天候守望，並全程錄
影蒐證，強化選票戒護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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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一 投開票所警、民力維護安全

為因應投開票日突發狀況，本局各分局成立機動處
理小組，配置蒐證警力，遇有狀況隨時支援各投開
票所處理突發狀況。

本市投開票所計有1,536處，是本市有史以來投開票
所數最多之一次，每處均編排有制服警力及民力各1
名，維護投開票所安全。

二 成立機動處理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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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規劃相互支援區規劃相互支援區三

規劃局本部內勤人員212人及直屬隊251人，合計463
人全力支援各分局執行投開票日安全維護工作。

本局於投開票日規劃5個相互支援區，遇有突發狀
況，立即通報各分局相互支援。

內勤支援外勤內勤支援外勤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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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投選前治安維護之應變作為

專案期程：110年12月10日起至12月17日(共8日)。

除對於傳統六合彩、地下運動彩券簽注站等加強查緝外，針對
曾查獲之簽賭場所、地下賭盤及有簽賭習慣之對象，並加強情
資布建，掌握偵查線索，積極偵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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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本局秉持「依法行政、安全平順」為目標，鞏固全
般治安為基礎，縝密各項勤務規劃，期前做好整備工作，
期中落實公投宣傳活動、宣傳處所、選票印製及投開票
日安全維護，期後防止事故發生，達成「投票前平安」、
「投票日平順」、「開票後平穩」為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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